
　　第四十二条　关于台湾医师执业证书 (注册)

业务手册的办事指南 (省卫生健康委)

　　一、受理范围

　　１个人.

　　２申请省管权限医疗机构内医师执业证书核

发 (首次注册),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:

　　 (１)取得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,并

获得 «医师资格证书»;

　　 (２)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核发 «医疗机构执

业许可证»的医疗机构聘用.

　　二、设立依据

　　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三条、第

十七条.

　　２ «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»第八条.

　　三、实施机关

　　市、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.

　　四、许可条件

　　１本行政许可予以批准,应同时满足以下条

件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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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(１)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.

　　 (２)符合申请条件且审核通过.

　　２有下列情形之一,不予注册:

　　 (１)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;

　　 (２)因受刑事处罚,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

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的;

　　 (３)受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行政处罚,自处罚

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的;

　　 (４)甲类、乙类传染病传染期、精神病发病

期以及身体残疾等健康状况不适宜或者不能胜任医

疗、预防、保健业务工作的;

　　 (５)重新申请注册,经考核不合格的;

　　 (６)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参与有组织作弊的;

　　 (７)被查实曾使用伪造医师资格或者冒名使

用他人医师资格进行注册的.

　　五、申请材料

　　１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目录表以外

的材料.

　　２申请材料由申请表 (书)和其他材料构成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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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表 (书)可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 (https://

wwwgdzwfwgovcn/)下载.

　　３ 纸质申请表 (书)和其他材料的填写宜采

用钢笔 (水笔)如实填写或 A４纸打印,字迹应清

晰工整、无涂改,内容完整、前后一致.

　　４申报内容及所附文字资料均应 A４纸打印,

并逐页加盖公章.

　　５ 申请材料中的复印件应与原件完全一致,

并加盖公章.

　　６ 各类申请材料的装订方式可采用活页装、

胶装、环装、骑马钉.

　　７申请材料在各市、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

提交.

材料名称 要　　求
原件

份数 (份
/套)

复印件
份数 (份
/套)

纸质/
电子版

医师执业注册申
请审核表

现场提交完整纸质文件. １ ０ 纸质

近６个月２寸白
底免冠正面半身
照片

现场提交两张照片 (不包括申
请表中需贴的照片). ２ ０ 纸质

医疗、预 防、保
健机构的聘用证
明

现场交原件. １ ０ 纸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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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名称 要　　求
原件

份数 (份
/套)

复印件
份数 (份
/套)

纸质/
电子版

申请人身份证 现场交复印件 ０ １ 纸质

«医师执业证书»

现场交原件.以下情形需现场
交医师执业证书原件:１、执
业助理医师申请升级注册执业
医师的;２、省内变更主要执
业机构;３、跨省增加执业机
构;４、变更进入规范化培训
基地.

１ ０ 纸质

接受连续６个月
以上的培训并经
考核合格的证明

现场交原件.以下情形需现场
交由我省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或
拟申请执业范围相适应的二级
以上 专 科 医 院 出 具 的 证 明 原
件:１、获得医师资格后二年
内未注册者;２、中止医师执
业活动二年以上者;３、或者
«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»第
六条规定不予注册的情形消失
的医师申请注册时.

１ ０ 纸质

　　六、许可证件

　　许可证件为 «医师执业证书»

　　证件有效期长期有效.

　　七、许可时限

　　受理时限:３个工作日.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

　　法定办理时限:２０个工作日.自申请人交齐

材料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

　　承诺办理时限:１０个工作日.自申请人交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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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之日起１０个工作日内

　　八、许可收费

　　不收费.

　　九、许可流程

　　１ 申请.

　　所有申请人均应通过网上办事大厅提交申请.

来现场提交申请材料的应当场告知申请人.申请人

通过网络、信函或传真提交行政审批申请的,办证

大厅应与申请人取得联系,并以短信的方式告知申

请人通过网上办事大厅提交申请.

　　２ 受理.

　　自网上办事大厅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３个工作

日内,依据申请材料形式标准和申请材料目录,对

申请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审

查.申请材料符合受理条件的,办证大厅应予以受

理,并出具受理决定书,同时以短信形式通知申请

人,由申请人自行在网上办事大厅打印.申请不被

受理的,办证大厅应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,同时以

短信形式通知申请人,由申请人自行在网上办事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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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打印.不予受理决定书的内容应包括不予受理的

理由.因申请人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而需

申请人补正申请材料的,受理人应当在３个工作日

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.

　　３ 审核.

　　该审批事项权限已下放各市、县卫生健康行政

部门.

　　４ 决定.

　　自受理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作出通过或不通

过的行政审批决定.如作出不通过的行政审批结

论,应列出明确的理由.

　　５ 证件制作.

　　审批决定作出后,委办证大厅应于５个工作日

内制作 «医师执业证书»或 «不予行政许可决定

书»,盖好公章.

　　十、咨询及许可进程查询

　　网上办事大厅,网址:https://wwwgdzwfw

gov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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